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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城市更新产权归集与不动产登记政策
工具箱（试行）

为保障城市更新行动有序实施，保护权利人合法权益，指

导各地做好城市更新项目中的产权归集和配置工作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

结合本省实际，制定本工具箱。

本工具箱适用于城市更新中不动产权利主体和客体的更新。

不动产权利的主体指城市更新中各类权利人。不动产权利的客

体指土地及其附着的建（构）筑物等不动产。

一、不同产权主体情形下的产权归集和配置

场景 1：单宗地单产权主体。

1.1适用情形：城市更新项目只涉及一个宗地，且只有一个

权利主体。

1.2办理路径：权利人已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或取得相关土地

权源材料，可按照规定申请城市更新。权利人在城市更新实施

完毕后，可以根据规划批准文件及竣工验收相关材料，申请办

理变更登记或首次登记。

1.3城市更新方案与原用地条件不符的，完善用地手续后申

请办理不动产登记。原土地权利性质为划拨的，更新后不符合

《划拨用地目录》的，应依法办理有偿用地手续后申请办理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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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产登记；其余按原用地权利性质办理不动产登记。

1.4涉及新增土地的，参照本工具箱第二部分执行。

场景 2：单宗地多产权主体。

2.1适用情形：城市更新项目涉及一个宗地，宗地内存在多

个权利主体。

2.2办理路径：权利人已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或取得相关土地

权源材料，根据经批准的城市更新方案，将原按份共有的国有

建设用地使用权变更为多产权主体共同共有（或按原共有份额

变更为多产权主体按份共有），多产权主体共同申请或委托牵

头实施主体申请办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变更登记。涉及主体

放弃权利的，办理转移登记或注销登记。

更新过程中，产权主体可以根据需要申请预告登记和抵押

预告登记。

更新完成后，根据经批准的城市更新方案和房屋分配协议

等，多产权主体申请办理新建建筑物房地一体首次登记、具体

产权人申请办理析产后的变更登记，或具体产权人直接申请办

理房地一体首次登记。

2.3各权利人土地权利性质、用途、年限和更新前土地权利

性质、用途、年限保持一致。若涉及土地权利性质、用途、年

限等变化的，根据经批准的城市更新方案设定的土地使用条件，

完善用地手续后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。

2.4涉及新增土地的，参照本工具箱第二部分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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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景 3：多宗地单产权主体。

3.1适用情形：城市更新项目涉及多个相邻宗地，且只有一

个权利主体。

3.2办理路径：权利人已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或取得相关土地

权源材料，可按照规定申请城市更新。权利人在城市更新实施

完毕后，可根据规划批准文件及竣工验收相关材料，申请办理

首次登记。

3.3城市更新方案中土地用途等与原用地条件不相符的，完

善用地手续后合并宗地，申请办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动产

登记。原土地权利性质为划拨的，更新后不符合《划拨用地目

录》的，应依法办理有偿用地手续后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；其

余按原用地权利性质办理不动产登记。

3.4涉及新增土地的，参照本工具箱第二部分执行。

场景 4：多宗地多产权主体。

4.1适用情形：城市更新项目涉及多个宗地，且宗地内存在

多个权利主体。

4.2办理路径：权利人已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或取得相关土地

权源材料，根据经批准的城市更新方案，合并宗地开展产权归

集，将原单独所有或按份共有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变更为多

产权主体共同共有（或按原单独所有或共有份额变更为多产权

主体按份共有），多产权主体共同申请或委托牵头实施主体申

请办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变更登记。涉及主体放弃权利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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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转移登记或注销登记。

更新过程中，产权主体可以根据需要申请预告登记和抵押

预告登记。

更新完成后，根据经批准的城市更新方案和房屋分配协议

等，多产权主体申请办理新建建筑物房地一体首次登记、具体

产权人申请办理析产后的变更登记，或具体产权人直接申请办

理房地一体首次登记。

4.3各权利人土地权利性质、用途、年限和更新前土地权利

性质、用途、年限保持一致。若涉及土地权利性质、用途、年

限等变化的，根据经批准的城市更新方案设定的土地使用条件，

完善用地手续后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。

二、不同土地取得方式情形下的产权归集和配置

场景 5：划拨。

5.1适用情形：更新单元内原权利人不作为产权主体参与城

市更新，或除产权人自有土地外，新增部分符合划拨用地目录

的土地参与城市更新，政府通过划转、征收、收购等方式完成

土地权利的归集，通过划拨方式将土地供应给实施城市更新的

主体（牵头实施单位或原权利人）开展城市更新的情形。

5.2办理路径：政府通过划转、征收、收购等方式完成土地

权利的归集后，原权利人应申请办理注销登记，其中通过征收

完成土地权利归集的，可依政府嘱托办理注销登记。

土地整体划拨的，按照土地划拨文件，产权主体申请办理



- 5 -

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，后续结合项目建设需求按不动

产登记有关规定办理相应登记业务。

部分划拨的，根据经批准的城市更新方案，将新增划拨土

地与原宗地合并，原单独所有或按份共有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

权变更为多产权主体共同共有（或按原单独所有或共有份额变

更为多产权主体按份共有），多产权主体共同申请或委托牵头

实施单位申请办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变更登记。更新过程中，

产权主体可以根据需要申请预告登记和抵押预告登记。

更新完成后，牵头实施城市更新的单位根据经批准的城市

更新方案和房屋分配协议等，申请办理公益性新建建筑物房地

一体首次登记。对于新分配的非公益性建筑物应完善土地有偿

使用手续后，产权主体申请办理首次登记。

5.3部分划拨的，各权利人土地权利性质、用途、年限和更

新前土地权利性质、用途、年限保持一致。若涉及土地权利性

质、用途、年限等变化的，根据经批准的城市更新方案设定的

土地使用条件，完善用地手续后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。对于同

一房地一体不动产单元，土地权利性质、土地用途、使用年限

应保持一致，不一致的，应完善土地有偿使用手续。

场景 6：出让。

6.1适用情形：更新单元内原权利人不作为产权主体参与城

市更新，或除产权人自有土地外，新增部分不符合划拨用地规

定的土地参与城市更新，政府通过划转、征收、收购等方式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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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土地权利的归集，通过带方案挂牌、协议出让等方式将土地

有偿出让给实施城市更新的主体（牵头实施单位或原权利人）

开展城市更新的情形。

6.2办理路径：政府通过划转、征收、收购等方式完成土地

权利的归集后，原权利人应申请办理注销登记，其中通过征收

完成土地权利归集的，可依政府嘱托办理注销登记。

土地整体出让的，按照土地出让文件，产权主体申请办理

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。后续结合项目建设需求按不动

产登记有关规定办理相应登记业务。

部分出让的，根据经批准的城市更新方案，将新增出让土

地与原宗地合并，原单独所有或按份共有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

权变更为多产权主体共同共有（或按原单独所有或共有份额变

更为多产权主体按份共有），多产权主体共同申请或委托牵头

实施主体申请办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变更登记。更新过程中，

产权主体可以根据需要申请预告登记和抵押预告登记。

更新完成后，根据经批准的城市更新方案和房屋分配协议

等，多产权主体申请办理新建建筑物房地一体首次登记、具体

产权人申请办理析产后的变更登记，或具体产权人直接申请办

理房地一体首次登记。

6.3部分出让的，各权利人土地权利性质、用途、年限和更

新前土地权利性质、用途、年限保持一致。若涉及土地权利性

质、用途、年限等变化的，根据经批准的城市更新方案设定的



- 7 -

土地使用条件，完善用地手续后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。对于同

一房地一体不动产单元，土地权利性质、土地用途、使用年限

应保持一致，不一致的，应完善土地有偿使用手续。

场景 7：以作价出资（入股）方式。

7.1适用情形：城市更新方案中确定的更新单元内除产权人

合法产权外，存在可依法通过政府以作价出资（入股）的方式

配置给牵头实施城市更新的单位参与城市更新的情形。

7.2办理路径：根据经批准的城市更新方案，合并宗地开展

产权归集，将原单独所有或按份共有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变

更为多产权主体共同共有（或按原单独所有或共有份额变更为

多产权主体按份共有），多产权主体共同申请或委托牵头实施

主体申请办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变更登记。

更新过程中，产权主体可以根据需要申请预告登记和抵押

预告登记。

更新完成后，根据经批准的城市更新方案和房屋分配协议

等，牵头实施主体申请办理作价出资（入股）部分新建建筑物

首次登记，其他多产权主体申请办理其余新建建筑物房地一体

首次登记、具体产权人申请办理析产后的变更登记，或具体产

权人直接申请办理房地一体首次登记。

7.3各权利人土地权利性质、用途、年限和更新前土地权利

性质、用途、年限保持一致。若涉及土地权利性质、用途、年

限等变化的，根据经批准的城市更新方案设定的土地使用条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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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善用地手续后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。对于同一房地一体不动

产单元，土地权利性质、土地用途、使用年限应保持一致，不

一致的，应完善土地有偿使用手续。

场景 8：置换方式。

8.1适用情形：更新单元内原权利人不作为产权主体参与城

市更新，与更新单元外权利人置换土地的，按照“面积相近或价

值相当”的原则，将更新单元内存量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置换给

更新主体。

8.2办理路径：根据置换批复将更新单元外更新主体的产权

注销。同时根据经批准的城市更新方案和置换批复，合并宗地

开展产权归集，将原单独所有或按份共有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

权变更为多产权主体共同共有（或按原单独所有或共有份额变

更为多产权主体按份共有），多产权主体共同申请或委托牵头

实施主体申请办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变更登记。

更新过程中，产权主体可以根据需要申请预告登记和抵押

预告登记。

更新完成后，根据经批准的城市更新方案和房屋分配协议

等，多产权主体申请办理新建建筑物房地一体首次登记、具体

产权人申请办理析产后的变更登记，或具体产权人直接申请办

理房地一体首次登记。

8.3各权利人土地权利性质、用途、年限和更新前土地权利

性质、用途、年限保持一致。若涉及土地权利性质、用途、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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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等变化的，根据经批准的城市更新方案设定的土地使用条件，

完善用地手续后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。对于同一房地一体不动

产单元，土地权利性质、土地用途、使用年限应保持一致，不

一致的，应完善土地有偿使用手续。

三、保留建筑情形下的产权归集与配置

保留建筑是指城市更新方案确定保留的历史文化街区、特

色风貌建筑、工业遗产以及其他经政府认定需保留的建筑。

场景 9：协议搬迁。

9.1适用情形：更新单元内保留建筑原权利人不作为产权主

体参与城市更新，政府通过协议搬迁的方式完成土地权利的归

集，通过带方案挂牌等方式将土地有偿出让给新的权利人开展

城市更新的情形。

9.2办理路径：更新单元内牵头实施主体可以与原权利人签

订搬迁补偿安置协议，补偿到位后，原产权人申请注销登记。

土地出让后，由实施主体申请办理保留建筑国有建设用地使用

权及房屋所有权首次登记。

场景 10：房屋征收。

10.1适用情形：更新单元内保留建筑原权利人不作为产权

主体参与城市更新，政府通过征收方式完成土地权利的归集，

通过带方案挂牌等方式将土地有偿出让给新的权利人开展城市

更新的情形。

10.2办理路径：征收决定生效后，登记机构可依政府嘱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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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注销登记。土地出让后，由实施主体申请办理保留建筑国

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首次登记。

场景 11：房屋买卖。

11.1适用情形：更新单元内保留建筑原权利人不作为产权

主体参与城市更新，通过房屋买卖方式完成土地权利的归集，

由新的权利人开展城市更新的情形。

11.2办理路径：买卖双方凭买卖合同共同申请办理转移登

记。

11.3若涉及土地权利性质、用途、年限等变化的，根据经

批准的城市更新方案设定的土地使用条件，完善用地手续后申

请办理不动产登记。

场景 12：资产划转。

12.1适用情形：更新单元内属于国有资产的保留建筑原产

权人不作为产权主体参与城市更新，政府通过资产划转方式完

成土地权利的归集，由新的权利人开展城市更新的情形。

12.2办理路径：由转让方和受让方凭相关资产划转文件等

资料，共同申请办理转移登记。

12.3若涉及土地权利性质、用途、年限等变化的，根据经

批准的城市更新方案设定的土地使用条件，完善用地手续后申

请办理不动产登记。

四、其他情形

13.产权归集前的信息查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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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》《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暂行

办法》等规定，属地政府负责城市更新的部门和实施主体可作

为城市更新范围内的不动产的利害关系人，按照利害关系人的

身份查询不动产权利状况、自然状况和权利限制状况，厘清产

权人、共有人、面积、用途等信息。

14.涉及未登记的产权确认。

对于未登记的不动产，由属地政府牵头组织各部门分情况

进行产权调查确认：

有合法建设手续，且房屋建设规模与批准范围一致但未申

请登记的，可按房屋现状确定其权利。

有房屋所有权证但无土地使用权证的，在符合土地确权相

关规定的前提下，按照“地随房走”的原则确定其权利，涉及

共用宗地的，可以按其建筑面积占比享有相应份额的土地使用

权。

对于无建设手续、超出批准用地范围或超出批准建设规模

但一直使用至今的房屋，可以参照部、省厅出台的相关文件，

结合公告程序予以处理。

城市更新过程中涉及继承的，应先办理继承登记，明确产

权主体进行产权归集和不动产登记。

15.涉及公房承租的产权归集。

更新范围内涉及公房承租，承租公房能够完善房改手续的，

承租人可以凭公房买卖契约、公有住房审批表等材料申请房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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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移登记后，作为权利人参与城市更新。暂不具备房改条件的，

公房所有人与承租人充分协商后，由公房所有人作为权利人参

与城市更新。

各地可参照本工具箱，结合本地实际制定相关政策文件，

进一步细化城市更新产权归集路径和方法。

附件：江苏省各地城市更新产权归集案例汇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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